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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系列丛书：总序

　　诉讼案件和司法档案的开放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中国的法
律制度?研究者现在可以探讨司法实践与官方和民间的表述之间
的可能背离由此重新理解过去的法制进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实际
关系以及旧政权组织整体的性质?
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过去社会经济史

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
可分离的?诉讼案件档案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据
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那样显示两者之

间的相互关联?
此系列丛书纳入两位编者自己的重要专著和一批新的一代学

者的著作它们既立足于档案史料又采用了新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黄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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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著书立说通常是一种离群索居的追求但我在撰写本书时却
有幸在一个非常支持和鼓励我的环境中工作?我的同事和丈夫黄
宗智在我撰写本书时自始至终是我学术上的良师益友我从他对
中国民法的研究中获益极多我们在一起讨论各自相关的课题时
所度过的那些时刻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们共同的兴趣使本书的
写作显得特别愉快和有收获?
我同样有幸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一群研究生一起

工作他们有的已经毕业有的正在攻读学位他们的研究兴趣也
集中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妇女史?他们是唐泽靖彦?郭贞娣
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犓狌狅?陆钟琦?犑犲狀狀犻犳犲狉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狊?白德瑞犅狉犪犱犾狔
犚犲犲犱?苏成捷犕犪狋狋犺犲狑犛狅犿犿犲狉?犇犪狏犻犱犠犪犽犲犳犻犲犾犱?杨秀珠和周
广远?我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黄宗智和我的研究项目?地方档
案和法庭记录清代与民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得到鲁斯基金会的
资助我们用该基金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我从与会的国内外中
国法制史学者那里也学到了很多?
在撰写本书时的不同阶段许多人阅读了书稿的部分或全部

并对书稿提出了批评和鼓励?特别是黄宗智他阅读和评论了书
稿每一章的每一稿通过和他的讨论使我得以理清并确立自己的
思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书稿做了特别仔
细的审阅并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巨细靡遗的建议?我对周锡瑞
犑狅狊犲狆犺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犚狅犫犲狉狋犎狔犿犲狊?犎犪犾犓犪犺狀?郭贞娣?夫马进?

犕犪狋犺犲狑犛狅犿犿犲狉?滋贺秀三和宋格文犎狌犵犺犛犮狅犵犻狀等对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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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批评也深表感谢?
如果没有法庭案件的记录这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我特

别感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
工作者为我提供的方便?鲁斯基金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
了我去中国的学术旅行和复印资料?本书的写作则得到全国人文
学科基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研究基金的资助?
最后我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 犕狌狉犻犲犾犅犲犾犾和犛狋犪犮犲狔

犔狔狀狀在本书英文版出版过程中为书稿所做的极具专业水准的编
辑工作并再次感谢犅犪狉犫犪狉犪犕狀狅狅犽犻狀为本书所做的极为出色的
编辑工作?对本书的中文版我要感谢刘昶牺牲自己的研究时间
来翻译此书?我还要感谢上海书店为我提供的宝贵出版机会使
本书能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了解?

白　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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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关于中国的财产继承过去的研究大多以男子为研究对象?
许多世纪以来男子的财产继承权利甚少变化因此这种研究给我
们描绘的是一幅静态的图画?然而一旦我们把研究的焦点转向妇
女一幅关于财产权利的大相异趣?动态变化的图画就展现在我们
眼前?从宋至清中国妇女的财产权利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２０
世纪在民国的民法改革后其变化尤为深刻?只有研究中国妇女财
产权利的变化我们对中国财产权利作为一个整体的重大变化才
会有更完善的理解?本书因此不仅是对中国妇女财产权利的专门
研究也是对中国财产权利的一般研究?
这一研究如果不同时包括帝制时代和民国时期就是不完整

的帝制和民国的继承法根据的是大相径庭的财产概念?如果把
两者分割开来研究我们对这些概念的完整意义就不能充分把握?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时两者就会相互印照?只有
把此一时期与彼一时期比较对照此一时期财产逻辑的特征才会
变得鲜明显豁?

论　　题

众所周知帝制时期中国的财产继承是受分家的原则和惯行
支配的即由众子均分父亲的财产?一般认为妇女没有继承财产
的权利?如果家庭财力允许一个未婚的女儿至多只能得到一份
嫁奁而寡居的母亲只能得到一份老年赡养但她们都无权继承一



份家产?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分家和承祧宗祧继承的原则和惯行是

相辅相成的一个男子必须从宗祧祭祀和财产两个方面被其子所
继承?如果他没有亲生子嗣那么他必须过继一个嗣子来延续父
系家庭以继续对祖先的祭祀?人们一般认为承祧与分家互为表
里它们是同一事物???即只有儿子有继承权的两个侧面?
无庸奇怪对分家和承祧的这种理解因此为帝制后期中国的

财产继承描绘了一幅静态的图画?只要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父与
子之间我们在从宋至清代的历史中就很难找到继承制度显著变
化的证据因为事实上男性的财产权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如本书将要阐明的关于财产继承的静态画面不仅遗漏

了很多内容而且曲解了重要的情节?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根本
没有从妇女的角度来考虑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妾对财产所发生
的不同关系?从妇女的角度来观察分家和承祧就是两个不同的
过程它们对财产继承有着互异的影响?当一个男子有亲生子嗣
时财产继承就受分家的原则和惯行支配反之若他没有亲生子嗣
时起支配作用的就是承祧的原则和惯行?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
承祧的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帝制中国分家和承祧两者之间前者是财产继承中更为常

见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无关紧要?当时中国大约有五分
之一的家庭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子?① 因此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家
庭其财产继承不是通过分家而是通过承祧来实现的?

２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９６０－１９４９年

① 只有成年儿子可以成为其父亲的宗祧继承人?如特德?特尔福德犜犲犱犜犲犾
犳狅狉犱在其研究中发现的在安徽桐城从１５２０年至１６６１年１７％的成婚男子没有活到
成年的儿子１９９５６２７９?
刘翠溶犔犻狌犜狊狌犻－犼狌狀犵的研究揭示了相同的结果从１４世纪到１９世纪在华中

和华南的五个宗族中这个百分比在１７至２４之间１９９５１０５１０７?这两项研究所包括
的２３０２９个成婚男子中有１９％４３４８人没有亲生子嗣?



对一个女子来说由于其一生中在娘家和夫家的地位承祧对
她更为重要?作为女儿一个女子有６％至１２％的可能性是生在
一个没有活到成年之亲生子嗣的家庭?① 而作为妻子她的夫家
没有子嗣的可能性大约在２０％?这样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是
没有兄弟的女儿或没有子嗣的妻子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在她们
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就很可能会因此涉入宗祧继承?
同样重要的是在帝制时代关于继承的诉讼绝大部分是因承

祧而不是因分家而起?这种歧异的原因将在后面讨论?这里只需
指出的是本书所研究的从宋到清的４３０个继承案例中无子家庭
因过继嗣子而起的诉讼与有子家庭因分家而起的诉讼之比是

４∶１?这种比例悬绝的继承诉讼状况也相应地反映到?大清律例?
中来关于分家的条款只有简短的四条律例总共二百来字而关
于承祧则共有１１条法律一千一百多个字?与分家相比父系家
族的宗祧继承因此是一个更为突出的法律问题?
根据以上理由对帝制后期中国继承制度研究的切入点应该

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妇女是无兄弟的女儿或无
子嗣的孀妇她们的继承权本身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些
妇女?女儿或妻子在家庭中男子缺席时把宗祧继承的各种复杂
情境最为尖锐地凸显出来?
从妇女的角度来观察财产权利在帝制中国就远非如以往的

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静止不变的?第一个主要变化发生在明初
明律规定无嗣家庭必须从侄子中过继一个嗣子或者用本书的术
语明律采行了?强制侄子继嗣??这一变化使妇女付出了可观的

３导　　言

① 现有的关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资料显示在明清时期已婚男子平均有３到４个
孩子活到成年犑．犔犲犲犲狋犪犾．１９９５１７３－８０刘翠溶犔犻狌犜狊＇狌犻－犼狌狀犵１９９５９９－１００?特尔
福德犜犲犾犳狅狉犱１９９５６７?仅根据基因机会本身为简便起见假定性别比例是１００而
非１０５我们就可以大致估算出３个孩子家庭的１２．５％和４个孩子家庭的６．２５％只
有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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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在其后的年代里无论是女儿还是寡妇她们的财产权利都
受到严重的剥夺?
对于女儿来说强制侄子继嗣的实施意味着即使没有兄弟她

实际上也丧失了对财产的任何权利?简言之在宋代若父母双亡
而没有儿子???无论亲生还是过继的话那么其女儿就有权依法
继承其家庭的财产?但在强制侄子继嗣的法律面前侄子对财产
的权利优先于女儿的权利?女儿继承家产的可能性由此而变得微
乎其微?
对于寡妻来说她们的继承权利在新法律面前如果不是丧失

殆尽的话也受到严重的剥夺?以前若无子嗣的话她可以继承其
亡夫的全部财产现在她对这财产只有监护权即为其亡夫的嗣子
监护家产这个嗣子是她现在依法必须过继的?不仅如此在强制
侄子继嗣法颁行的早年她无权选择而只能过继与其亡夫血缘最
近的侄子?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主要是受贞节孀妇之理念的推动选

择最亲侄子为嗣的这种强制要求被淘汰了?众所周知明清时期
对妇女贞节的崇拜不断上升和强化?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对寡妇
应为其亡夫守节的强调转而强化了妇女的权利特别就财产继承
而言?在法律实践中明清的法官通常判定守贞寡妇可以拒绝与
她们丈夫关系最近的侄子来继嗣?到了清代中叶国家正式立法
赋予她自由选择其亡夫的任何同宗侄子继嗣的权利?在强制侄子
继嗣的法律框架内寡妻对财产监护权的扩张是帝制后期妇女财
产和继承权利的第二个主要变化?
寡妇贞节理念的强化也导致了寡妾对财产监护权的扩张?对

妾来说寡妇贞节理念显然是一个平权因素它抹掉了妻妾之间的
地位差别使她能像妻子一样享有对丈夫财产的权利?到了清代
重要的不再是妻或妾的地位而是寡妇的贞节?一个守贞寡妾可
以享有与任何守贞寡妻同样的权利包括对亡夫财产的监护权和

４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９６０－１９４９年



自由选择嗣子的权利?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帝制法律转到民国法律我们发现宗祧继

承是新旧嬗递的关键?在民国初年虽然清律中强制侄子继嗣法
在纸面上仍然有效但是大理院对它的解释实际上赋予了寡妇选
择嗣子的充分自主权甚至其亡夫族侄以外的人也可以入选?这
样民国法律有效地推翻了侄子继嗣的原则?这是在旧制度概念框
架内的一次重大变革?
最终倾覆了帝制法律及其概念框架的是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０年的

民国民法?根据西方个人产权的概念民国民法采行了新的单一
的财产继承法完全取消了承祧在财产继承中的任何影响?它不
再要求为无子的男性死者指定男性嗣子也不再承认父系宗亲对
死者财产有任何权利?同时民法强调男女平等它原则上赋予妇
女与男性同等的财产继承权?
理解这些法律变革的全部意义的最佳途径是观察其司法实

践而这只有通过研究法庭案件才能做到?毕竟新的民法对一个
长期以来习惯于在分家和承祧原则里运作的社会来说是一种外来

的因素它与长期确立的社会惯行间的冲突必然会发生在法庭上?
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一幅复杂的画面它既不单单是新法所预示的
那种激进的变化也不单单是旧社会惯行的顽固延续?相反新旧
冲突表现在某些特别的紧张关系上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妇女的财
产权利发生各种影响?与新法立法者的善良愿望相对照妇女虽
然获得了某些新的权利但她们也丧失了旧有的权利?

研究资料

要理解长时段里财产权利的变迁我们必须越过法律条文本
身去观察法律的实践而这只能通过研究法庭案件才能做到?对
于帝制时代前后相继的各朝律例本身实际上很少有明显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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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我们至多只能从中看到措辞上的微妙改变或一些立意并
不显豁的例之增添?而在民国时期单单注意民法条文本身则很容
易夸大变化而忽视那些源自西方的法律原则的实际效果?
关于帝制时代本书主要依据的是三种资料?第一种是６８件

清代的关于财产继承案件的原始档案?这些档案包括了诉讼过程
中产生的所有相关文件如原告的状子?被告的辩辞?县官的指示?
衙门的判决?这些法庭档案来自５个不同的司法辖区它们是

１７１０年代至１８９０年代的山东曲阜县?１７６０年代至１８５０年代的四
川巴县?１８３０年代至１９００年代的顺天府宝坻县?１８４０年代至

１８９０年代台湾淡水分府新竹县以及１８７０年代的江苏太湖厅?
除此之外我还运用了已出版的法庭判词集?有些判词集纂

集了许多官员的判词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
还有些则是一个官员的判词这往往是该官员本人离任后手编的
收集的大多是批词和堂断而很少包括相关案情的文件?没有诉
讼当事人的状辞所提供的基本背景我们就很难看到某一特定案
例的全部画面?但是对我来说另一方面的长处弥补了这个短处
这就是那些作者在出版这些判词时都希望表现他们的法律知识和

道德智慧所以常常写下比通常情况要冗长详细的判词?他们也
常常为他们的判决作出长篇解释并对相关律例加以评论这也是
档案文件中通常看不到的?
最后我还运用了地方官员日记和自传中述录的诉讼案件?

这些述录如说书评话般通常从案情的性质和原由讲起续之以官
员对诉讼当事人的调查审问最后以他对案件的判决作结束?在
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不断插入自己对案情的看法和适用的律例?
如同那些结集出版的判词一样这些叙述也必然是自我炫耀的一
面之辞但它们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官员们是如何阅读和理解
法律的?
关于民国时期本书主要依靠３７０件继承案件的原始法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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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些案件中有９６件是１９１０年代至１９２０年代在中国的最高
司法机构大理院审理的?有１３４件是在同一时期上诉到设在首都
北京的京师高等审判厅的?余下的１４０件是１９１０年代至１９４０年
代京师地方审判厅和其后继北京地方法院的案件?大约有半数的
案件因诉讼当事人不服地方法庭的判决而上诉到上级法院其中
有些争执激烈的案件包括了各级法院的判决其记录长达二百多
页?

宋代的底线

最后关于宋代我还要交待几句因为本书的叙述始于宋?以
往的学术界特别是日本的学术界由于各种偶然的原因认为宋代
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个例外?在这一朝代由于有所谓女儿给半
的法律女儿享有独立的财产继承权她在分家时可以得到儿子应
得家产份额之一半?虽然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一?法律?是一事实
但我觉得没有人对为何宋代在帝制时代这种例外给出令人满意的

解释?
本书将从重新检讨有关宋代妇女财产继承权的现有证据和论

战出发来展开这样我们就能建立一条坚实的底线来评估后来的
变化?读者们可以想像这一讨论的分量必然会很大这主要是由
于过去有关的论战其本身就连篇累牍而且我们需要详细检查所
有可能找到的证据?这一章的结论是在宋代根本就没有?也不可
能有女儿给半的法律?相反通行的原则是承祧的原则妇女只有
当没有兄弟和儿子时才享有财产继承权?宋与明清不同的是宋
代还没有强制侄子继嗣的规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妇女继承权利
的种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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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代至清代女儿的继承权

南宋时代中国的女儿似乎比２０世纪以前中国任何时代的女
儿对家庭财产都有更大的继承权这一现象长期以来令研究中国
法律和社会史的学者感到困惑?关于这一现象的主要证据是汇集
了４７３件南宋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此后简写作?清明集?
其中几个案例似乎表明女儿有法定的权利可以在分家时得到相
当儿子所得份额一半的家产而如果她娘家绝嗣时她的权利就更
大?
这一现象成为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和滋贺秀

三之间一场热烈辩论的课题仁井田１９４２?１９６２滋贺１９５３－
１９５５?１９６７?争论的重点不仅仅是女儿的权利而且是这种权利
所揭示的帝制时代的家庭财产的性质以及财产继承与宗祧继承两

者之间的关系?
追随其导师中田薰的传统仁井田争辩说家庭财产是由家庭

所有成员男性和女性共同拥有的家族共产制?是这一共同所
有制而不是宗祧继承原则规定了财产在世代间的转移?仁井田
认为女儿和儿子一起是家庭财产的共有者对家庭财产享有和儿
子同样的权利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
仁井田把所谓南宋女儿继承权的扩张看成是支持他中心论点

的一种历史发展?对他来说南宋法律只是中国历史上女儿作为



家庭财产共有者的地位的最充分的表现罢了?它反映了宋代国家
在１１２７年金朝征服北方后转移到了华南其帝国法律吸收了华南
地方习俗的一个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他对地方习俗的重视是同他
毕生的研究主题一致的即法律起源于社会实践?
与仁井田的观点相对立滋贺则争论说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

是整个家庭而是?父子一体?相应的财产继承只能通过宗祧继承
来理解?因为只有儿子能继续祖先祭祀也只有他们能继承财产?
女儿既不是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也不是宗祧的继承者她不能
成为财产继承人?作为依附于家庭的?受益者?她惟一的权利是
在成长时受抚养和出嫁时得到嫁妆?
滋贺认为南宋的现象只是一个例外并不能驳倒他的中心论

点?他争论说无论这些假定的法律起源为何它们并不像仁井田
陞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社会实践?无论如何这些法律完全是南宋
的独特现象从中国历史整体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反常?滋贺的论
点同样与他整个的研究主题相应?他最感兴趣的是发现中国历史
上支配法律和社会实践的恒定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特定时期的个
别法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由于１９８７年?清明集?的增补版的发行近年来学者们对该书

中案件及仁井田 滋贺辩论再次发生兴趣?在这轮新的辩论中
有些学者支持仁井田的观点柳田１９８９１９９０犅犻狉犵犲１９９２而另
一些学者则持与滋贺相同的怀疑论永田１９９１板桥１９９３高桥

１９９５?
帕特里夏?伊佩霞犘犪狋狉犻犮犻犪犈犫狉犲狔则对南宋的案例提出了

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她争论说由于士族社会的衰落和士绅社会
的崛起社会精英人物试图通过其女儿的联姻来求取自己家族政
治地位的提升婚姻交换的天平因此从唐代的重聘礼倾斜到宋代
的重嫁奁?嫁奁的重要性的增长导致了宋代继承法的修改以此
来确保丧亲遗孤的女儿能够获得其应有之嫁奁犈犫狉犲狔１９９１犫?

９第一章　宋代至清代女儿的继承权



如何看待宋代女儿的权利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这些权利在宋

以后朝代的评估?但上述三个学者没有直接讨论过宋以后女儿继
承权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是服从于他们
对其他问题的关切的滋贺和仁井田关心的是家庭财产的性质及
财产继承和宗祧继承间的关系而伊佩霞犈犫狉犲狔所注意的则是
嫁奁在宋代的膨胀?不过因为仁井田和伊佩霞犈犫狉犲狔从各自的
角度都把宋代的发展看作是独特的现象他们都不言而喻地认为
宋以后女儿的权利发生了急剧的收缩?如我们所看到的滋贺则
倾向于强调延续而非变化因此宋以后的变化的确切性质还有待
说明?
本章将检讨与宋代女儿继承权相关的宋代法律和法律案件?

根据导言所提示的分析框架我们将首先观察那些与承祧有关的
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在儿子缺席的情况下女儿继承权的法
律?然后我们将讨论分家并分析那些认为女儿有权利得到儿子份
额一半的证据?从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三位学者中滋贺的观点相
对来说最有说服力?不过我也发现他对某些宋代法律和?清明集?
中的某些案件的看法与仁井田和伊佩霞犈犫狉犲狔的假设相同?这
些假设妨碍了我们对南宋女儿的继承权以及对宋以后这些权利
的变化的更清晰的理解?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指出有关宋代女儿继承权的现存资料上

的局限?首先?宋刑统?本身是有问题的??宋刑统?颁布于宋朝定
鼎之初的９６３年之后从未做过正式修改和增补?其中不少律文
后来被以?律?令?格?式?的形式颁布的法律所取代?这些法律其
中有些可以在现存的辑稿中看到但另外的就只能在?宋会要??
?续资治通鉴???宋史?刑法志?及?清明集?里间接看到?
使用?清明集?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它与其他间接资料在年代

上并不重合??清明集?的案件主要集中在１２２０年代至１２６０年
代而关于民法最重要的补充资料?宋会要?其资料截止于１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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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续资治通鉴?和?宋史?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也越来越
简单?因此我们常常缺少外部的资料来证实?清明集?里有关法
律的内容?

承祧绝户女儿的继承权

理解宋代女儿继承权变化的关键是国家关于绝嗣家庭的政

策??绝户?或户绝这一概念在唐宋时期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它
指的是父系的断绝如唐宋法律关于继承的部分说?无后者为户
绝??唐?２３８但这个概念也指作为纳税单位的户的消失?一个
有男性家长的户称之为?课户?一个无子嗣无论亲生或领养的
寡妇家庭则称之为?女户?当她死后其家庭就成为绝户马端临

１３２４１３１３８－１３９?
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绝户同时意味着父系的断绝和纳税单

位的消失?因此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兄弟数人同居未分共同
拥有财产的家庭即使其中有一个兄弟及其妻已死而无子
嗣该户仍是一个完整的纳税单位国家并不将其看作是一个
绝户?因此绝户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这样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
父亲已经与他的兄弟分家并独立门户而父亲和母亲已去
世没有留下子嗣?这样的家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绝户即父系
的断绝和纳税单位的消失?

宋代对绝户的政策

唐和宋对绝户的双重定义是相同的但它们对绝户财产处理
的政策则不同?根据唐律如果父亲亡故而未在遗嘱中做安排则
其户绝的财产归其女儿若无女儿则归其父系近亲兄弟?子侄?叔
伯或堂兄弟若他也没有这样的近亲则其财产归国家所有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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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编１９３３８３５－８３６?唐律未在女儿已婚和未婚之间做区别?
宋代改变了对绝户财产的政策?① 与唐律不同宋律对女儿

做了未嫁?出嫁和归宗的区别?② 只有未嫁的女儿保留了她们对
绝户财产的充分权利归宗女儿的权利则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出嫁
女儿的权利则更小?如果归宗女儿是已绝户中惟一活着的成员
那么她她们可得家产的一半另一半则归国家所有?如果出嫁
的女儿是惟一活着的成员她们只能得三分之一的家产其余三分
之二则归国家?不过如果她们还有未嫁或归宗的姊妹那她们就
什么也得不到?
宋代法律还对立嗣做了特别的区分?唐律赋予过继嗣子无论

生前或死后所立与亲生儿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一个家庭只要
有一个嗣子即便其为户主死后所立这个家庭就不是法律上的绝
户其财产也不被视为绝户之财产?宋代法律则为死后所立嗣子
确定了一个新的法律地位?如果一个人无子嗣他或他死后其寡
妻过继了一个嗣子这一过程称之为立继?然而如果他们没有过
继嗣子那么他们去世后其家就成为绝户?在这种情况下丈夫的
亲戚可以为他过继一个嗣子这种情况则称之为命继?③

只有父母过世之前所立嗣子才享有同亲生儿子一样的权利和

义务包括完全继承家庭的财产?那些在父母死后由别人所立的
嗣子无权继承家产他们所有的只是对绝户财产的权利???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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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宋代绝户政策的发展变化的详细研究请参看魏天安１９８８?永田１９９１?袁
俐１９９１?板桥１９９３?

按照宋代法律?归宗＂指的是女儿被婆家赶出来或寡居而无子嗣无夫家财
产权利因而回到娘家居住?宋?１９８?

?立继＂和?命继＂只对宋代法律有意义?在其他的朝代?立继＂只是指为无子
男子立嗣而无论是他本人来立还是由他的寡妻或他的族亲来立?而?命继?则指的
是?命令自己的儿子或孙子去做另一人的嗣子?仁井田编１９３３２３４吴昆田无出版
年代６７１６犪－１９犪?因此?立继?和?命继＂并不是如在宋代那样被解释为全然不同的
过程而可能是同一过程的一部分即在一方为立继在另一方为命继?



们必须和女儿及国家分享绝户的财产?清明集?２６５－２６８２８７－
２８９?至迟在１２２０年代已经有了一项在命继嗣子?女儿和国家间
分割绝户财产的详细法律?命继嗣子所得之最大份额是三分之一
的绝户家产?① 表１列举了各方所应得之份额?

　表１ 南宋时期绝户财产的分割

女儿之份额 命继嗣子之份额 国家之份额

只有女儿们

　　未婚女儿们 １

　　未婚加归宗女儿们 １

　　归宗女儿们 １２ １２

　　已婚女儿们 １３ ２３

　　已婚但有归宗或未嫁姊妹者 ０
女儿加命继嗣子

　　未婚女儿们 ３４ １４

　　未婚加归宗女儿们 ４５ １５

　　归宗女儿们 １２ １４

　　已婚女儿们 １３ １３
只有命继嗣子 １３ ２３

　　资料来源?清明集?２６５－２６８２８７－２８９３１５－３１６?

唐宋对绝户的法律在另一个方面也不同?在唐代如果绝户
没有女儿父系男性近亲可以得到其全部财产?然而在１０１５年
由于一项朝廷法令他们丧失了这一权利?这项法令规定自此以后
绝户的田产不再给予其父系族亲而是由国家充公后出售或出租
?宋会要辑稿?４８１２?父系族亲能够得到绝户财产的惟一可能
是通过命继嗣子这可以是他自己或是其子孙取决于他同死者的

３１第一章　宋代至清代女儿的继承权

① 在宋代直至１１３２年命继嗣子对绝户财产没有任何权利?至此国家才决定
给他们至少一部分?这个决定是根据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的一个奏折做出的?该官员
指出命继嗣子像个弃儿按照习俗他既不能继承他本家的财产而按照法律又不能继
承绝户的财产?他建议将命继之人与出嫁女儿同等对待给予他绝户财产的三分之一
?宋会要辑稿?５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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